山东省京杭运河航运污染防治办法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1.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防治京杭运河航运污染，保护水域环境，保证水质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2.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京杭运河船舶和其他相关航运活动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3.将第五条修改为：“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设备和器材，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范和标准，经船舶检验机构依法检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况。

“鼓励新建、改建船舶采用电能、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4.将第七条修改为：“船舶应当将船舶污染物及时送交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接收船舶污染物，并出具接收凭证。接收凭证应当随船保存备查。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接收的船舶污染物进行处理。”
5.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港口应当设置与其吞吐能力或者通过能力相适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处理处置设施，满足到港船舶需要。”
6.将第十八条为第十六条，修改为：“生态环境或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现京杭运河航运存在污染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不立即消除或者逾期不消除，存在安全隐患的，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
7.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船舶向京杭运河直接排放船舶生活污水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水污染的，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船舶承担。
“违反本办法规定，船舶不能提供船舶污染物接收证明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8.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港口未设置与其吞吐能力相适应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贮存和运输设施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9.删去第五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三条。
    此外，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对规章中有关部门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并对相关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出相应修改。
